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办 E2021〕 125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 《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的

通  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,机关各有关科室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决

策部署,打造优质的劳动力市场监管环境。根据国务院 《全面推

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关于
“
合理行政

”
规定、 《行政处罚法》

第 32条、第 33条、《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》关于
“
在行政执法机关中推行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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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先行整改制度,执法部门检查中首次发现企业 (包含个体工商

户 )存在违法违规行为,情节轻微,首先对其进行批评教育,并

责令其限期整改,逾期不改的再依法予以处罚
”
的规定。市局对

可以实施首查先行整改、首违不罚的行政处罚项目、标准、依据

进行了清理,决定对 20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

免予行政处罚,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外部环境。现将 《平

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

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门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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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

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

一、用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广告、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

员、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,首

次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二、职业中介机构发布的就业信息中现包含歧视性内容、

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中介服务、以暴言力、胁迫、

欺诈等方式进行职业中介活动、超出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的,

首次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三、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的

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 (一 )擅 自分立、合并民办学

校的;(二 )擅 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类别和举办者的;

(三 )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,骗 取钱财的; (四 )非

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、结业证书、培训证书、职业资格

证书的;(五 )管 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,产 生恶劣社会影

响的;(六 )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

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;(七 )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

出借办学许可证的;(八 )恶 意终止办学、抽逃资金或者挪用

办学经费的,首次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

内改正的。

四、企业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的,首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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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五、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失业登记手续的,

首次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六、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,首次违反相关规

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七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

社会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

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,首 次违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

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八、用人单位违反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 ,

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,首 次违

反相关规定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九、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

保险费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、用人单位以民族、性别、宗教信仰为由拒绝聘用或

者提高聘用标准的,招 聘不得招聘人员的,以及向应聘者收

取费用或采取欺诈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

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一、未经许可,擅 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,责令改正

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二、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

的;劳 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,用 人单位扣押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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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三、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职工名册规定

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四、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延长

劳动者工作时间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五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: (一 )无理抗拒、阻挠劳动

保障行政部门依照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;

(二 )不按照要求报送书面材料,隐瞒事实真相,出 具伪证

或者隐匿、毁灭证据的; (三 )经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

正拒不改正,或 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

定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六、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(一 )未按照劳动合

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(克

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 );(二 )低 于当地最低工

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(报酬 )的 ;(三 )安排加班不支付加

班费的;(四 )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,未依法向劳动者支付

经济补偿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七、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(一 )以 实物、有价

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; (二 )未编制工资支

付台账并依法保存,或 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; (三 )

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

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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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八、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(一 )施工总承包单

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; (二 )施工

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

函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十九、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(一 )分包单位未按

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、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

确认; (二 )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

督管理; (三 )分包单位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

工进行监督管理; (四 )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实行施工现场维

权信息公示制度的,责令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二十、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:(一 )建设单位未按

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

用; (二 )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

提供工程施工合同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,责令

改正且能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。

以上轻微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清单将根据实际执法

情况动态更新。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2021年 11月 30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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